抵（质）押贷款合同公证指南 

办理抵（质）押贷款合同公证需提供的有关证明材料

一、贷款方：

1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和金融许可证；

2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、身份证复印件及签字式样（需盖公章）；

3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二、借款方：

1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贷款证原件；

2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、身份证复印件；

如委托他人办理，需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、受托人身份证；（委托书应注明：办理公证或签订有关合同等内容）

3、公民需提交身份证，台胞需提供台湾同胞大陆旅行证明；

4、在港、澳注册的公司所提供的商业登记证书、注册证书、签字人的身份证、授权委托书、董事会决议等需经司法部认可的香港律师或有关的公证机构的证明，并加盖中国法律服务（香港）有限公司证明章； 

5、抵押贷款合同；

6、抵押物产权证明；

㈠属海关监管或特许进口的物资，应有海关核准的证明；

㈡以房地产抵押的，需提供房地产证原件；

如抵押的房地产证未办理注销登记，需由银行开出原贷款已还清的证明；

如用不可分割的共有财产抵押的（含夫妻共有财产：需提供结婚证或户口本（能证明夫妻关系的）、夫妻双方的身份证），并征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。产权所有人及共有人应亲自到公证处签署抵押声明书；

㈢以股票质押的，需提供实物股票或证券登记公司出具的股权证明；并到证券登记公司领取质押声明书； 

7、三资企业、有限责任公司（含私营企业、内联企业）、股份公司需提供公司章程及关于抵押贷款的董事会（股东会）决议（内容包括借款金额、抵押物详情、授权签字人等），董事会决议需经三分之二的董事签名（或按章程规定的董事数额）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三、抵押方：

以第三人财产抵押的，第三人除提供第二项的1一6项全部材料外，并需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签字人亲自到公证处签署抵押声明书。

